






学校内设单位（部
门）、师生员工及

利益相关方

提出章程解释要求

董事会办公室

受理

董事会办公室、
法律顾问

审查

董事会办公室

答复

董事会办公室、
法律顾问、
相关部门

拟定回复意见

董事会办公室

请示分管领导

董事会办公室

报学校董事会研究

不需要
解释

需要解释

附件：广东南方职业学院章程解释程序流程图


